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4號

聲  請  人

即債務人    李沅澔（原姓名李志宏）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芬蘭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新鑫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闕源龍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台灣樂天信用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大山隆司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闕源龍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嚴陳莉蓮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明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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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創鉅有限合夥

法定代理人  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黎小彤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交通部公路局新竹區監理所

法定代理人  吳季娟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

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

稱消債條例）第3條定有明文。準此，如債務人尚能清償債

務或無不能清償之虞，即不得依消債條例之更生或清算程

序，清理其債務。而債務人有無清償能力，須就其資產、勞

力、信用等加以判斷，則其所擁有財產現值之多寡，自屬應

衡量的因素之一。

二、聲請意旨略以：

　　聲請人前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積欠債務總額新臺幣（下

同）11,401,038元以上（見調解卷第11頁），此包含房屋貸

款及生活所需借貸等，於提出本件更生之聲請前，曾向新竹

縣○○鄉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而未能成立，聲請人復於民國

（下同）113年12月13日具狀向本院聲請更生。

三、經查：

㈠、聲請人前開主張，業據其提出更生聲請狀、新竹縣○○鄉調

解委員會調解不成立證明書等資料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1-

15、41頁)，堪認聲請人已依消債條例之規定聲請前置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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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成立。又聲請人於聲請更生前5年並無從事超過平均每

月營業額20萬元之營業活動，屬消債條例第2條所稱之消費

者。另經債權人於本案陳報債權額之結果，聲請人李沅澔目

前積欠無擔保債務數額合計約2,124,638元，另經債權人華

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陳報債務人曾於109年1月13日將其

名下不動產如本文附表一所示(下稱系爭房地)設定第一順位

最高限額抵押權共計687萬元，而債務人向其借款之本金加

計利息共計合計約5,013,727元等語(見本院卷第451頁)；債

權人新鑫股份有限公司則陳報債務人設定2筆最高限額抵押

權共5,160,000元整，每月應清償35,712元，尚餘3,714,078

元等語(見本院卷第505頁)；債權人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報債務人積欠債務為有擔保票據債務，計至114年8月14日

止按週年利率16%計算之利息、執行費用及程序費用合計約

1,042,038元等語(見本院卷第515頁)；債權人創鉅有限合夥

則尚未陳報之情，並經本院通知聲請人於114年9月8日到庭

陳述意見，聲請人表示房貸有2筆，分別為二胎35,000元及2

2,000元，還有裕融公司強制執行扣薪，從這個月(114年9

月)開始扣薪14,927元，這些錢扣完生活費就只剩幾千元等

語(見本院卷第537頁)，附此敘明。而聲請人曾與債權人調

解不成立，則其聲請本件更生程序，本院自應綜合聲請人目

前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評估是否已不能維持符合人性尊嚴

之最基本生活條件，而有「不可歸責於己事由致履行有困

難」、「不能清償或不能清償之虞」等情。

㈡、又聲請人雖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內，載明其每月個人支

出共77,612元，包含個人伙食費7,000元、母親扶養費5,600

元、水費300元、電費1,000元、瓦斯費500元、勞健保費1,5

00元、交通費1,000元、生活雜支2,000元、華南銀行第一順

位抵押權房屋貸款23,000元、新鑫股份有限公司第二順位抵

押權房屋貸款35,712元(見本院卷第21-23頁)。然查，房屋

貸款於名義上雖屬債務，於實質上乃屬債務人藉由按期繳納

貸款而逐期累積個人資產，待房屋貸款清償完畢，即無庸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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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憂因債權人行使抵押權拍賣房地致喪失房地所有權，債務

人於經濟困頓之際，本應選擇適當處分其資產以減輕債務負

擔，而非堅持負擔高額之房屋貸款及房屋稅、地價稅等非必

要性支出而仍持續累積其資產，又人民安居並不以居住於自

有住宅為必要，租屋居住亦屬社會上無力購屋者之安居方

式，且因房租支出尚得作為所得稅之扣除額，故租屋居住顯

屬經濟情況較差者的理想居住方式。依債務人之現況觀之，

如將其上開房地變賣換價，係足以清償債務，債務人雖因此

另須增加房租支出（房租支出應計入每月個人基本生活費

中），惟如債務人選擇承租租金價格較低之房屋，即得大幅

降低每月因居住所須支出之必要費用，若僅因債務人業已購

買自用住宅，無論住宅之價值高低逕予保障，未考量一般社

會通情，反使債務人無論是否刻意，均得因已先購買自用住

宅之既成事實，於更生程序終結後尚保有相當價值之資產，

並將此一成本轉嫁予無擔保債務之債權人，非屬事理之平，

且因房租支出尚得作為所得稅之扣除額，故租屋居住毋寧是

自認經濟負擔沉重者減輕自我負擔之方式之一，因此，債務

人若將該房地變賣清償債務後，其雖增加租屋支出，但同時

減少貸款支出，因此不予採認債務人房貸支出為生活上之必

要支出。

㈢、據聲請人提出之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所示(見本院

卷第43、45頁)，111、112年度給付總額分別為786,034元、

668,918元，其聲請更生前2年之平均收入約60,623元【計算

式：(786,034元＋668,918元)÷24月＝60,623元】，又聲請

人陳報目前在超商上班，另外兼職大夜班，上個月收入約7

萬多元等語，此有114年9月8日訊問筆錄在卷可佐(見本院卷

第537頁)，縱使系爭房地遭拍賣後仍無法全數清償債務，但

必能大幅減少所積欠款項，佐以聲請人為00年次，現年00

歲，其距通常退休年齡尚有00年職業生涯可期，且有工作能

力，名下亦尚有以其為要保人之商業保單數筆，此有其提出

之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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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查詢結果表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237-241頁)，依聲請

人之收入、支出及財產狀況，暨其之年齡及仍可工作而有所

得收入之年數尚久，難認有「不能清償或有不能清償之

虞」。則其聲請依更生程序清理其債務，於法不合，應予駁

回。

四、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8條、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95

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高上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表明抗告

理由（須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2　　日

　　　　　　　　　　　　　　　　書記官　陳筱筑

附表一：

　　　　　　　　　　　　　　 財產所有人：李沅澔即李志宏

編

號

土地坐落 面積 權利

範圍

最低拍賣

價格縣市 鄉鎮

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平方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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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考 ○○區、○種建築用地

編

號

建號 基地坐落

--------

建物門牌

建築式樣

主要建築

材料及房

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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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樓層面積

合計

附屬建物主

造建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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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段 000-0

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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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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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層

1層：56.36

第1層夾層：

16.70

合計：73.06

陽台5.85，

雨遮2.21，

含共有部分

0000、0000

建號，及一

切附屬建物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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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鄉○○

○ 街 000

號

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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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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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4號
聲  請  人
即債務人    李沅澔（原姓名李志宏）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芬蘭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新鑫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闕源龍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台灣樂天信用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大山隆司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闕源龍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嚴陳莉蓮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明忠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創鉅有限合夥
法定代理人  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黎小彤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交通部公路局新竹區監理所
法定代理人  吳季娟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定有明文。準此，如債務人尚能清償債務或無不能清償之虞，即不得依消債條例之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而債務人有無清償能力，須就其資產、勞力、信用等加以判斷，則其所擁有財產現值之多寡，自屬應衡量的因素之一。
二、聲請意旨略以：
　　聲請人前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積欠債務總額新臺幣（下同）11,401,038元以上（見調解卷第11頁），此包含房屋貸款及生活所需借貸等，於提出本件更生之聲請前，曾向新竹縣○○鄉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而未能成立，聲請人復於民國（下同）113年12月13日具狀向本院聲請更生。
三、經查：
㈠、聲請人前開主張，業據其提出更生聲請狀、新竹縣○○鄉調解委員會調解不成立證明書等資料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1-15、41頁)，堪認聲請人已依消債條例之規定聲請前置調解未能成立。又聲請人於聲請更生前5年並無從事超過平均每月營業額20萬元之營業活動，屬消債條例第2條所稱之消費者。另經債權人於本案陳報債權額之結果，聲請人李沅澔目前積欠無擔保債務數額合計約2,124,638元，另經債權人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陳報債務人曾於109年1月13日將其名下不動產如本文附表一所示(下稱系爭房地)設定第一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共計687萬元，而債務人向其借款之本金加計利息共計合計約5,013,727元等語(見本院卷第451頁)；債權人新鑫股份有限公司則陳報債務人設定2筆最高限額抵押權共5,160,000元整，每月應清償35,712元，尚餘3,714,078元等語(見本院卷第505頁)；債權人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陳報債務人積欠債務為有擔保票據債務，計至114年8月14日止按週年利率16%計算之利息、執行費用及程序費用合計約1,042,038元等語(見本院卷第515頁)；債權人創鉅有限合夥則尚未陳報之情，並經本院通知聲請人於114年9月8日到庭陳述意見，聲請人表示房貸有2筆，分別為二胎35,000元及22,000元，還有裕融公司強制執行扣薪，從這個月(114年9月)開始扣薪14,927元，這些錢扣完生活費就只剩幾千元等語(見本院卷第537頁)，附此敘明。而聲請人曾與債權人調解不成立，則其聲請本件更生程序，本院自應綜合聲請人目前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評估是否已不能維持符合人性尊嚴之最基本生活條件，而有「不可歸責於己事由致履行有困難」、「不能清償或不能清償之虞」等情。
㈡、又聲請人雖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內，載明其每月個人支出共77,612元，包含個人伙食費7,000元、母親扶養費5,600元、水費300元、電費1,000元、瓦斯費500元、勞健保費1,500元、交通費1,000元、生活雜支2,000元、華南銀行第一順位抵押權房屋貸款23,000元、新鑫股份有限公司第二順位抵押權房屋貸款35,712元(見本院卷第21-23頁)。然查，房屋貸款於名義上雖屬債務，於實質上乃屬債務人藉由按期繳納貸款而逐期累積個人資產，待房屋貸款清償完畢，即無庸再擔憂因債權人行使抵押權拍賣房地致喪失房地所有權，債務人於經濟困頓之際，本應選擇適當處分其資產以減輕債務負擔，而非堅持負擔高額之房屋貸款及房屋稅、地價稅等非必要性支出而仍持續累積其資產，又人民安居並不以居住於自有住宅為必要，租屋居住亦屬社會上無力購屋者之安居方式，且因房租支出尚得作為所得稅之扣除額，故租屋居住顯屬經濟情況較差者的理想居住方式。依債務人之現況觀之，如將其上開房地變賣換價，係足以清償債務，債務人雖因此另須增加房租支出（房租支出應計入每月個人基本生活費中），惟如債務人選擇承租租金價格較低之房屋，即得大幅降低每月因居住所須支出之必要費用，若僅因債務人業已購買自用住宅，無論住宅之價值高低逕予保障，未考量一般社會通情，反使債務人無論是否刻意，均得因已先購買自用住宅之既成事實，於更生程序終結後尚保有相當價值之資產，並將此一成本轉嫁予無擔保債務之債權人，非屬事理之平，且因房租支出尚得作為所得稅之扣除額，故租屋居住毋寧是自認經濟負擔沉重者減輕自我負擔之方式之一，因此，債務人若將該房地變賣清償債務後，其雖增加租屋支出，但同時減少貸款支出，因此不予採認債務人房貸支出為生活上之必要支出。
㈢、據聲請人提出之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所示(見本院卷第43、45頁)，111、112年度給付總額分別為786,034元、668,918元，其聲請更生前2年之平均收入約60,623元【計算式：(786,034元＋668,918元)÷24月＝60,623元】，又聲請人陳報目前在超商上班，另外兼職大夜班，上個月收入約7萬多元等語，此有114年9月8日訊問筆錄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537頁)，縱使系爭房地遭拍賣後仍無法全數清償債務，但必能大幅減少所積欠款項，佐以聲請人為00年次，現年00歲，其距通常退休年齡尚有00年職業生涯可期，且有工作能力，名下亦尚有以其為要保人之商業保單數筆，此有其提出之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237-241頁)，依聲請人之收入、支出及財產狀況，暨其之年齡及仍可工作而有所得收入之年數尚久，難認有「不能清償或有不能清償之虞」。則其聲請依更生程序清理其債務，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四、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8條、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高上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表明抗告理由（須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2　　日
　　　　　　　　　　　　　　　　書記官　陳筱筑
附表一：
		　　　　　　　　　　　　　　 財產所有人：李沅澔即李志宏

		


		


		


		


		


		


		


		




		編號

		土地坐落

		


		


		


		


		面積

		權利
範圍

		最低拍賣
價格



		


		縣市

		鄉鎮
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平方公尺

		


		




		1

		新竹縣

		○○鄉

		○○

		○○

		000-0

		0000

		54分之1

		




		


		備考

		○○區、○種建築用地

		


		


		


		


		


		










		編
號

		建號

		基地坐落
--------
建物門牌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
價格





		


		


		


		


		樓層面積
合計

		附屬建物主造建築材料及用途

		


		




		1

		0000

		新竹縣○○鄉○○段○○○段000-0地號
--------
新竹縣○○鄉○○○街000號

		集合住宅
、鋼筋混凝土造、0層

		1層：56.36
第1層夾層：16.70
合計：73.06

		陽台5.85，雨遮2.21，含共有部分0000、0000建號，及一切附屬建物

		全部

		




		


		備考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4號

聲  請  人

即債務人    李沅澔（原姓名李志宏）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芬蘭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新鑫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闕源龍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台灣樂天信用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大山隆司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闕源龍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嚴陳莉蓮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明忠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創鉅有限合夥

法定代理人  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黎小彤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交通部公路局新竹區監理所

法定代理人  吳季娟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

    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

    稱消債條例）第3條定有明文。準此，如債務人尚能清償債

    務或無不能清償之虞，即不得依消債條例之更生或清算程序

    ，清理其債務。而債務人有無清償能力，須就其資產、勞力

    、信用等加以判斷，則其所擁有財產現值之多寡，自屬應衡

    量的因素之一。

二、聲請意旨略以：

　　聲請人前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積欠債務總額新臺幣（下

    同）11,401,038元以上（見調解卷第11頁），此包含房屋貸

    款及生活所需借貸等，於提出本件更生之聲請前，曾向新竹

    縣○○鄉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而未能成立，聲請人復於民國（

    下同）113年12月13日具狀向本院聲請更生。

三、經查：

㈠、聲請人前開主張，業據其提出更生聲請狀、新竹縣○○鄉調解

    委員會調解不成立證明書等資料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1-15

    、41頁)，堪認聲請人已依消債條例之規定聲請前置調解未

    能成立。又聲請人於聲請更生前5年並無從事超過平均每月

    營業額20萬元之營業活動，屬消債條例第2條所稱之消費者

    。另經債權人於本案陳報債權額之結果，聲請人李沅澔目前

    積欠無擔保債務數額合計約2,124,638元，另經債權人華南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陳報債務人曾於109年1月13日將其名

    下不動產如本文附表一所示(下稱系爭房地)設定第一順位最

    高限額抵押權共計687萬元，而債務人向其借款之本金加計

    利息共計合計約5,013,727元等語(見本院卷第451頁)；債權

    人新鑫股份有限公司則陳報債務人設定2筆最高限額抵押權

    共5,160,000元整，每月應清償35,712元，尚餘3,714,078元

    等語(見本院卷第505頁)；債權人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陳

    報債務人積欠債務為有擔保票據債務，計至114年8月14日止

    按週年利率16%計算之利息、執行費用及程序費用合計約1,0

    42,038元等語(見本院卷第515頁)；債權人創鉅有限合夥則

    尚未陳報之情，並經本院通知聲請人於114年9月8日到庭陳

    述意見，聲請人表示房貸有2筆，分別為二胎35,000元及22,

    000元，還有裕融公司強制執行扣薪，從這個月(114年9月)

    開始扣薪14,927元，這些錢扣完生活費就只剩幾千元等語(

    見本院卷第537頁)，附此敘明。而聲請人曾與債權人調解不

    成立，則其聲請本件更生程序，本院自應綜合聲請人目前全

    部收支及財產狀況，評估是否已不能維持符合人性尊嚴之最

    基本生活條件，而有「不可歸責於己事由致履行有困難」、

    「不能清償或不能清償之虞」等情。

㈡、又聲請人雖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內，載明其每月個人支

    出共77,612元，包含個人伙食費7,000元、母親扶養費5,600

    元、水費300元、電費1,000元、瓦斯費500元、勞健保費1,5

    00元、交通費1,000元、生活雜支2,000元、華南銀行第一順

    位抵押權房屋貸款23,000元、新鑫股份有限公司第二順位抵

    押權房屋貸款35,712元(見本院卷第21-23頁)。然查，房屋

    貸款於名義上雖屬債務，於實質上乃屬債務人藉由按期繳納

    貸款而逐期累積個人資產，待房屋貸款清償完畢，即無庸再

    擔憂因債權人行使抵押權拍賣房地致喪失房地所有權，債務

    人於經濟困頓之際，本應選擇適當處分其資產以減輕債務負

    擔，而非堅持負擔高額之房屋貸款及房屋稅、地價稅等非必

    要性支出而仍持續累積其資產，又人民安居並不以居住於自

    有住宅為必要，租屋居住亦屬社會上無力購屋者之安居方式

    ，且因房租支出尚得作為所得稅之扣除額，故租屋居住顯屬

    經濟情況較差者的理想居住方式。依債務人之現況觀之，如

    將其上開房地變賣換價，係足以清償債務，債務人雖因此另

    須增加房租支出（房租支出應計入每月個人基本生活費中）

    ，惟如債務人選擇承租租金價格較低之房屋，即得大幅降低

    每月因居住所須支出之必要費用，若僅因債務人業已購買自

    用住宅，無論住宅之價值高低逕予保障，未考量一般社會通

    情，反使債務人無論是否刻意，均得因已先購買自用住宅之

    既成事實，於更生程序終結後尚保有相當價值之資產，並將

    此一成本轉嫁予無擔保債務之債權人，非屬事理之平，且因

    房租支出尚得作為所得稅之扣除額，故租屋居住毋寧是自認

    經濟負擔沉重者減輕自我負擔之方式之一，因此，債務人若

    將該房地變賣清償債務後，其雖增加租屋支出，但同時減少

    貸款支出，因此不予採認債務人房貸支出為生活上之必要支

    出。

㈢、據聲請人提出之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所示(見本院卷

    第43、45頁)，111、112年度給付總額分別為786,034元、66

    8,918元，其聲請更生前2年之平均收入約60,623元【計算式

    ：(786,034元＋668,918元)÷24月＝60,623元】，又聲請人陳

    報目前在超商上班，另外兼職大夜班，上個月收入約7萬多

    元等語，此有114年9月8日訊問筆錄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53

    7頁)，縱使系爭房地遭拍賣後仍無法全數清償債務，但必能

    大幅減少所積欠款項，佐以聲請人為00年次，現年00歲，其

    距通常退休年齡尚有00年職業生涯可期，且有工作能力，名

    下亦尚有以其為要保人之商業保單數筆，此有其提出之中華

    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

    詢結果表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237-241頁)，依聲請人之收

    入、支出及財產狀況，暨其之年齡及仍可工作而有所得收入

    之年數尚久，難認有「不能清償或有不能清償之虞」。則其

    聲請依更生程序清理其債務，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四、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8條、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

    、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高上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表明抗告

理由（須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2　　日

　　　　　　　　　　　　　　　　書記官　陳筱筑

附表一：

　　　　　　　　　　　　　　 財產所有人：李沅澔即李志宏         編號 土地坐落     面積 權利 範圍 最低拍賣 價格  縣市 鄉鎮 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平方公尺   1 新竹縣 ○○鄉 ○○ ○○ 000-0 0000 54分之1   備考 ○○區、○種建築用地       



編 號 建號 基地坐落 -------- 建物門牌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 價格      樓層面積 合計 附屬建物主造建築材料及用途   1 0000 新竹縣○○鄉○○段○○○段000-0地號 -------- 新竹縣○○鄉○○○街000號 集合住宅 、鋼筋混凝土造、0層 1層：56.36 第1層夾層：16.70 合計：73.06 陽台5.85，雨遮2.21，含共有部分0000、0000建號，及一切附屬建物 全部   備考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4號
聲  請  人
即債務人    李沅澔（原姓名李志宏）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芬蘭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新鑫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闕源龍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台灣樂天信用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大山隆司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闕源龍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嚴陳莉蓮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明忠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創鉅有限合夥
法定代理人  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黎小彤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交通部公路局新竹區監理所
法定代理人  吳季娟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定有明文。準此，如債務人尚能清償債務或無不能清償之虞，即不得依消債條例之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而債務人有無清償能力，須就其資產、勞力、信用等加以判斷，則其所擁有財產現值之多寡，自屬應衡量的因素之一。
二、聲請意旨略以：
　　聲請人前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積欠債務總額新臺幣（下同）11,401,038元以上（見調解卷第11頁），此包含房屋貸款及生活所需借貸等，於提出本件更生之聲請前，曾向新竹縣○○鄉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而未能成立，聲請人復於民國（下同）113年12月13日具狀向本院聲請更生。
三、經查：
㈠、聲請人前開主張，業據其提出更生聲請狀、新竹縣○○鄉調解委員會調解不成立證明書等資料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1-15、41頁)，堪認聲請人已依消債條例之規定聲請前置調解未能成立。又聲請人於聲請更生前5年並無從事超過平均每月營業額20萬元之營業活動，屬消債條例第2條所稱之消費者。另經債權人於本案陳報債權額之結果，聲請人李沅澔目前積欠無擔保債務數額合計約2,124,638元，另經債權人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陳報債務人曾於109年1月13日將其名下不動產如本文附表一所示(下稱系爭房地)設定第一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共計687萬元，而債務人向其借款之本金加計利息共計合計約5,013,727元等語(見本院卷第451頁)；債權人新鑫股份有限公司則陳報債務人設定2筆最高限額抵押權共5,160,000元整，每月應清償35,712元，尚餘3,714,078元等語(見本院卷第505頁)；債權人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陳報債務人積欠債務為有擔保票據債務，計至114年8月14日止按週年利率16%計算之利息、執行費用及程序費用合計約1,042,038元等語(見本院卷第515頁)；債權人創鉅有限合夥則尚未陳報之情，並經本院通知聲請人於114年9月8日到庭陳述意見，聲請人表示房貸有2筆，分別為二胎35,000元及22,000元，還有裕融公司強制執行扣薪，從這個月(114年9月)開始扣薪14,927元，這些錢扣完生活費就只剩幾千元等語(見本院卷第537頁)，附此敘明。而聲請人曾與債權人調解不成立，則其聲請本件更生程序，本院自應綜合聲請人目前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評估是否已不能維持符合人性尊嚴之最基本生活條件，而有「不可歸責於己事由致履行有困難」、「不能清償或不能清償之虞」等情。
㈡、又聲請人雖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內，載明其每月個人支出共77,612元，包含個人伙食費7,000元、母親扶養費5,600元、水費300元、電費1,000元、瓦斯費500元、勞健保費1,500元、交通費1,000元、生活雜支2,000元、華南銀行第一順位抵押權房屋貸款23,000元、新鑫股份有限公司第二順位抵押權房屋貸款35,712元(見本院卷第21-23頁)。然查，房屋貸款於名義上雖屬債務，於實質上乃屬債務人藉由按期繳納貸款而逐期累積個人資產，待房屋貸款清償完畢，即無庸再擔憂因債權人行使抵押權拍賣房地致喪失房地所有權，債務人於經濟困頓之際，本應選擇適當處分其資產以減輕債務負擔，而非堅持負擔高額之房屋貸款及房屋稅、地價稅等非必要性支出而仍持續累積其資產，又人民安居並不以居住於自有住宅為必要，租屋居住亦屬社會上無力購屋者之安居方式，且因房租支出尚得作為所得稅之扣除額，故租屋居住顯屬經濟情況較差者的理想居住方式。依債務人之現況觀之，如將其上開房地變賣換價，係足以清償債務，債務人雖因此另須增加房租支出（房租支出應計入每月個人基本生活費中），惟如債務人選擇承租租金價格較低之房屋，即得大幅降低每月因居住所須支出之必要費用，若僅因債務人業已購買自用住宅，無論住宅之價值高低逕予保障，未考量一般社會通情，反使債務人無論是否刻意，均得因已先購買自用住宅之既成事實，於更生程序終結後尚保有相當價值之資產，並將此一成本轉嫁予無擔保債務之債權人，非屬事理之平，且因房租支出尚得作為所得稅之扣除額，故租屋居住毋寧是自認經濟負擔沉重者減輕自我負擔之方式之一，因此，債務人若將該房地變賣清償債務後，其雖增加租屋支出，但同時減少貸款支出，因此不予採認債務人房貸支出為生活上之必要支出。
㈢、據聲請人提出之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所示(見本院卷第43、45頁)，111、112年度給付總額分別為786,034元、668,918元，其聲請更生前2年之平均收入約60,623元【計算式：(786,034元＋668,918元)÷24月＝60,623元】，又聲請人陳報目前在超商上班，另外兼職大夜班，上個月收入約7萬多元等語，此有114年9月8日訊問筆錄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537頁)，縱使系爭房地遭拍賣後仍無法全數清償債務，但必能大幅減少所積欠款項，佐以聲請人為00年次，現年00歲，其距通常退休年齡尚有00年職業生涯可期，且有工作能力，名下亦尚有以其為要保人之商業保單數筆，此有其提出之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237-241頁)，依聲請人之收入、支出及財產狀況，暨其之年齡及仍可工作而有所得收入之年數尚久，難認有「不能清償或有不能清償之虞」。則其聲請依更生程序清理其債務，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四、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8條、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高上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表明抗告理由（須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2　　日
　　　　　　　　　　　　　　　　書記官　陳筱筑
附表一：
		　　　　　　　　　　　　　　 財產所有人：李沅澔即李志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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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4號

聲  請  人

即債務人    李沅澔（原姓名李志宏）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芬蘭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新鑫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闕源龍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台灣樂天信用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大山隆司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闕源龍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嚴陳莉蓮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明忠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創鉅有限合夥

法定代理人  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黎小彤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交通部公路局新竹區監理所

法定代理人  吳季娟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定有明文。準此，如債務人尚能清償債務或無不能清償之虞，即不得依消債條例之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而債務人有無清償能力，須就其資產、勞力、信用等加以判斷，則其所擁有財產現值之多寡，自屬應衡量的因素之一。

二、聲請意旨略以：

　　聲請人前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積欠債務總額新臺幣（下同）11,401,038元以上（見調解卷第11頁），此包含房屋貸款及生活所需借貸等，於提出本件更生之聲請前，曾向新竹縣○○鄉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而未能成立，聲請人復於民國（下同）113年12月13日具狀向本院聲請更生。

三、經查：

㈠、聲請人前開主張，業據其提出更生聲請狀、新竹縣○○鄉調解委員會調解不成立證明書等資料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1-15、41頁)，堪認聲請人已依消債條例之規定聲請前置調解未能成立。又聲請人於聲請更生前5年並無從事超過平均每月營業額20萬元之營業活動，屬消債條例第2條所稱之消費者。另經債權人於本案陳報債權額之結果，聲請人李沅澔目前積欠無擔保債務數額合計約2,124,638元，另經債權人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陳報債務人曾於109年1月13日將其名下不動產如本文附表一所示(下稱系爭房地)設定第一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共計687萬元，而債務人向其借款之本金加計利息共計合計約5,013,727元等語(見本院卷第451頁)；債權人新鑫股份有限公司則陳報債務人設定2筆最高限額抵押權共5,160,000元整，每月應清償35,712元，尚餘3,714,078元等語(見本院卷第505頁)；債權人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陳報債務人積欠債務為有擔保票據債務，計至114年8月14日止按週年利率16%計算之利息、執行費用及程序費用合計約1,042,038元等語(見本院卷第515頁)；債權人創鉅有限合夥則尚未陳報之情，並經本院通知聲請人於114年9月8日到庭陳述意見，聲請人表示房貸有2筆，分別為二胎35,000元及22,000元，還有裕融公司強制執行扣薪，從這個月(114年9月)開始扣薪14,927元，這些錢扣完生活費就只剩幾千元等語(見本院卷第537頁)，附此敘明。而聲請人曾與債權人調解不成立，則其聲請本件更生程序，本院自應綜合聲請人目前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評估是否已不能維持符合人性尊嚴之最基本生活條件，而有「不可歸責於己事由致履行有困難」、「不能清償或不能清償之虞」等情。

㈡、又聲請人雖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內，載明其每月個人支出共77,612元，包含個人伙食費7,000元、母親扶養費5,600元、水費300元、電費1,000元、瓦斯費500元、勞健保費1,500元、交通費1,000元、生活雜支2,000元、華南銀行第一順位抵押權房屋貸款23,000元、新鑫股份有限公司第二順位抵押權房屋貸款35,712元(見本院卷第21-23頁)。然查，房屋貸款於名義上雖屬債務，於實質上乃屬債務人藉由按期繳納貸款而逐期累積個人資產，待房屋貸款清償完畢，即無庸再擔憂因債權人行使抵押權拍賣房地致喪失房地所有權，債務人於經濟困頓之際，本應選擇適當處分其資產以減輕債務負擔，而非堅持負擔高額之房屋貸款及房屋稅、地價稅等非必要性支出而仍持續累積其資產，又人民安居並不以居住於自有住宅為必要，租屋居住亦屬社會上無力購屋者之安居方式，且因房租支出尚得作為所得稅之扣除額，故租屋居住顯屬經濟情況較差者的理想居住方式。依債務人之現況觀之，如將其上開房地變賣換價，係足以清償債務，債務人雖因此另須增加房租支出（房租支出應計入每月個人基本生活費中），惟如債務人選擇承租租金價格較低之房屋，即得大幅降低每月因居住所須支出之必要費用，若僅因債務人業已購買自用住宅，無論住宅之價值高低逕予保障，未考量一般社會通情，反使債務人無論是否刻意，均得因已先購買自用住宅之既成事實，於更生程序終結後尚保有相當價值之資產，並將此一成本轉嫁予無擔保債務之債權人，非屬事理之平，且因房租支出尚得作為所得稅之扣除額，故租屋居住毋寧是自認經濟負擔沉重者減輕自我負擔之方式之一，因此，債務人若將該房地變賣清償債務後，其雖增加租屋支出，但同時減少貸款支出，因此不予採認債務人房貸支出為生活上之必要支出。

㈢、據聲請人提出之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所示(見本院卷第43、45頁)，111、112年度給付總額分別為786,034元、668,918元，其聲請更生前2年之平均收入約60,623元【計算式：(786,034元＋668,918元)÷24月＝60,623元】，又聲請人陳報目前在超商上班，另外兼職大夜班，上個月收入約7萬多元等語，此有114年9月8日訊問筆錄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537頁)，縱使系爭房地遭拍賣後仍無法全數清償債務，但必能大幅減少所積欠款項，佐以聲請人為00年次，現年00歲，其距通常退休年齡尚有00年職業生涯可期，且有工作能力，名下亦尚有以其為要保人之商業保單數筆，此有其提出之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237-241頁)，依聲請人之收入、支出及財產狀況，暨其之年齡及仍可工作而有所得收入之年數尚久，難認有「不能清償或有不能清償之虞」。則其聲請依更生程序清理其債務，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四、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8條、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高上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表明抗告理由（須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2　　日

　　　　　　　　　　　　　　　　書記官　陳筱筑

附表一：

　　　　　　　　　　　　　　 財產所有人：李沅澔即李志宏         編號 土地坐落     面積 權利 範圍 最低拍賣 價格  縣市 鄉鎮 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平方公尺   1 新竹縣 ○○鄉 ○○ ○○ 000-0 0000 54分之1   備考 ○○區、○種建築用地       



編 號 建號 基地坐落 -------- 建物門牌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 價格      樓層面積 合計 附屬建物主造建築材料及用途   1 0000 新竹縣○○鄉○○段○○○段000-0地號 -------- 新竹縣○○鄉○○○街000號 集合住宅 、鋼筋混凝土造、0層 1層：56.36 第1層夾層：16.70 合計：73.06 陽台5.85，雨遮2.21，含共有部分0000、0000建號，及一切附屬建物 全部   備考       





